关于9月授予学位的研究生学位论文申请时间截止的通知
拟于2012年9月授予学位的研究生，考虑到暑假因素，务请于6月25日前到系研究生办公室（教11-446）办理学位申请登记手续，进行成绩审核，同时将开题报告、读书报告及发表的学术论文科研成果等有关信息录入到研究生院的研究生教育信息管理系统，并将相关材料交研究生教育科。(如论文、科研成果还缺一点时间，也务必到系研究生科登记。
附：机械系博士研究生学位申请答辩流程
各项申请手续办理的程序如下：
    一、申请学位论文答辩前准备工作：
1、 在系统输出“学位申请书”之前，需进入研究生教育信息管理系统登录完成以下内容：
▲ “我的读书报告”：硕士4篇，普博、硕博连读（提前攻博）6篇、直博10篇；
▲“我的开题报告”、录入相关内容,其中"参加开题报告专家组成员"不少于3人。开题报告的具体内容另行输入打印，另将电子版发至：songxy@zju.edu.cn。
▲ “我的科研成果(学位申请)”中，准确录入申请学位所需的“发表（含录用）与学位论文相关的学术论文等科研成果”的全部信息，核对无误后确定提交（非学位论文内容的科研成果请不要录入。没有成果的可不填。）。
▲“我的学位申请”中，点击“信息录入”，上传“学位论文”（上传后请导师进入“研究生教育信息管理系统”进行确认）；
▲“论文答辩相关信息录入”：录入“学位论文题目”、“学位论文主要创新成果”等相关信息（这些信息是后续打印“学位论文评阅意见书、学位申请表” 等所必需的，须按规定的要求录入才能打印出相应的表格），核对无误后确定提交。
▲学位上报信息录入（注：我系所有专业均按二级学科授予学位），并在网上仔细核对身份证号、出生年月、籍贯等重要的个人信息（如有错误请立即更改，以免影响毕业证书和学位证书上的信息）；
▲在“文书打印”中，打印《浙江大学博/硕士学位申请表》表格一式两份。博士生还需打印《答辩申请报告》一份，并在其最后页的备注栏中写明具名送审的专家信息和联系方式。
请注意：所有要求录入的信息都必须录入完整，否则将会影响毕业证、学位证的制作。
2、 信息登录后，研究生本人将以下材料交系研究生办公室（教11-446）审核：
▲“博/硕士学位申请书”（一式两份，从系统中打印,其中P6“导师意见”导师填写，“党组织意见”德育导师填写）；博士生还须递交“答辩申请表”一份。以上表格内容必须填写完整。
▲学位论文相关的科研成果（原件、录用证明及1份相应的复印件）；应交的隐名评审论文（纸质论文，封面可下载：见附件）及相应份数的隐名评审评阅书（表格可下载：见附件）。
其中：满足具名评审条件的研究生只需交一本隐名评审纸质论文和相应隐名评审评阅书，不满足具名评审条件的按自己的成果情况递交相应份数的隐名评审纸质论文和相应隐名评审评阅书。
请相互转告！
机械系研究生科
                                                                                             2012年6月14日
